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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法官司法事務分配辦事要點 
中華民國 94 年 5 月 25 日修正 

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25 日修正第 12、13、14 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18 日修正第 5 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7 日修正全文 30 條 

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16 日修正第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10、11、18、19、20、22、

23、25、27、28、29、30 條 

第 1 條 

為辦理法院組織法規定之法官司法事務分配，依司法院發布之「地

方法院及其分院處務規程」、「各級法院法官辦理民刑事與行政訴

訟及特殊專業類型案件年度司法事務分配辦法」(下稱院頒事務分

配辦法)、「法官會議實施要點」規定，配合本院實際狀況，訂定

本要點。 

第 2 條 

I  本要點所稱之民事事務年資，係指實際辦理民事審判(含家事事

件)、民事執行、民事簡易訴訟及其他民事非訟等事務年資之總

合。 

II 本要點所稱之刑事事務年資，係指實際辦理刑事審判、刑事簡

易訴訟、檢察官業務及其他刑事案件等事務年資之總合。 

III 本要點所稱之行政訴訟事務年資，係指實際辦理行政訴訟審判

及其他行政訴訟事件等事務年資之總合。 

IV 本要點所稱之少年事務年資，係指實際辦理少年保護事件及少

年刑事案件等年資之總合。 

V 本院因實際業務需要，將民、刑事簡易訴訟事務合併由簡易法

庭辦理者，視同民事簡易訴訟事務。 

VI 法官辦理事務有兼辦民事事務、刑事事務、行政訴訟事務或少

年事務者，於計算民事事務、刑事事務及行政訴訟事務年資

時，各以實際兼辦年數二分之一計之；於計算少年事務年資

時，以實際兼辦年數四分之一計之，兼辦刑事事務及少年事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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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於計算刑事事務、少年事務年資時，各以兼辦年數二分之

一計之。 

VII 本要點所稱特殊專業類型案件(下稱專業案件)，係指院頒事務

分配辦法附表一、二所示案件及其他依法律規定應設立專業法

庭或專股辦理之案件。 

VIII 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、講師經遴選為法官者，以其主要

教授學科認定其民、刑事或行政訴訟事務年資；如不能或難

以認定者，由該轉任者自行決定屬民、刑事或行政訴訟事務，

一經決定即不能變更。 

IX 律師經遴選為法官者，其民、刑事或行政訴訟事務年資，依其

已換算之審判年資各三分之一計算。 

第 3 條 

I  本院年度法官事務分配，及遇有法官分發調動，而有大幅變更

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必要時，應由法官代表組成之法官司法事務

分配小組，負責研擬法官事務分配草案。 

II 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，應於每年度年終法官會議三十日前，

依下列方式產生： 

一、院長為當然代表。 

二、辦理民事事務、行政訴訟事務之法官中以抽籤方式產生法

官代表二人。 

三、辦理刑事事務、少年事務之法官中以抽籤方式產生法官代

表二人。 

四、院長指定之法官代表二人。 

III 前項法官代表任期一年(至次年度法官代表選出之日止)，得連

任之。但前項第二、三款所產生之法官代表，連任次數以一次

為限。 

IV 第二項之法官代表於任期內有調職、辦理事務變更或其他事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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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無法執行職務之情形，依該代表產生之方式分別遞補之。 

第 4 條 

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會議以院長為主席，應有法官代表三分之

二以上之出席始得決議，其決議採多數決，可否同數，取決於主

席。 

第 5 條 

I  人事室應於每年度年終法官會議四十日前，製發包含可供選定

次年度之法官事務類別、專業案件類型、擬申請輪辦之事務、

三年內參加與選定事務有關之研習時數及繳交期限等事項之

事務分配意願調查表，供院長、庭長以外之法官填繳。 

II 法官應於接獲前項調查表後七日內繳回人事室，取得特殊專業

法官證明書(下稱專業證明書)之法官，於繳交調查表時，應提

出專業證明書供法官會議審查。逾期未繳交或未提出證明文件

者，視為不願調動，並放棄其優先受分配或擇定之各項權利。 

III 調查表繳交後，應置於人事室及其指定場所供法官閱覽，俾法

官評估、協商後，得於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開會前一日下午

五時三十分前，以書面撤回或修改志願。 

IV 人事室應將各法官選定之事務、擬辦理民事事務之類別及意願

次序、專業案件類型、實際辦理民、刑事、行政訴訟及少年事

務之年資、任職法官之年資、期別及具有本要點優先次序等資

料，列印成冊，於年終法官會議十五日前送請院長提付年度法

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，並分發給全體法官。 

V 前項所稱民事事務類別，包括民事審判(兼部分民事執行)、家

事事件及簡易庭事務。 

第 6 條 

I  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擬定事務分配草案時，依下列順序議決

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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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年度之法官配置及案件收結情形，按次年度之法官人

數，議決次年度應設之庭別及員額。 

二、候補法官及申請輪辦法官之員額及配置庭股。 

三、各法官辦理之事務及專業案件類型。 

四、異動之法官以抽籤方式決定其應辦理之股別。 

五、各股應辦理事務之類別及數量比例、代理次序、合議庭之

配置。 

II 前項除第四款外之事項，得由院長先行擬議或指派法官司法事

務分配小組成員擬議，再提付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依序討論。 

III 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應依本要點第十三條至第二十一條規

定，議決法官辦理之事務類別及專業案件類型。 

第 7 條 

      法官事務分配草案，應於年終法官會議五日前分送各法官。 

第 8 條 

I  法官對於次年度應設之每庭股數、法官辦理之事務類別、專業

案件類型之數量比例、股別、代理次序、合議庭之配置等，認

為分配不當時，得於年終法官會議前三日，以書面載明理由，

向文書科提出修正案，逾期未提出者，不得在年終法官會議時

對原草案提出修正案。 

II 前項之修正案，應於年終法官會議前公告；但提案人得於年終

法官會議表決前撤回。 

第 9 條 

I  年度司法事務，由年終法官會議按法官依第十一條規定選定之

事務，依據當年度之法官配置及案件收結情形，按次年度在院

實際辦案之法官人數，議決次年度之法官事務分配草案及修正

案。 

II 前項法官會議決定之法官司法事務分配，應包含可確定自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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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起二個月內將回任、遷調、歸建或派任本院實際辦案法官應

辦理之事務。但如不能議決該法官之事務分配時，得由院長依

法院組織法第八十一條規定定之。 

第 10 條 

I  法官會議由全體實際辦案之法官組成，以院長為主席，每半年

召開一次，無議案時，得不召開。必要時，亦得由院長或五分

之一以上之法官提議，加開臨時會。 

II 法官會議之決議，除法官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之復議外，應以

過半數法官之出席及出席人數過半數以上之同意行之，可否同

數時，取決於主席；法官因故不能出席時，得出具委託書委託

其他法官代理出席，但每一法官受託代理以一人為限。 

III 委託代理出席人數，不得逾前項出席人數三分之一。 

第 11 條 

本院法官，除院長、庭長及候補法官外，應於民事、刑事、行政

訴訟或少年事務中，選定其一為其辦理之事務。 

第 12 條 

I  民事、刑事事務，應按輪辦股、非輪辦股分別分配之。 

II 稱輪辦股者，指本院依院頒事務分配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，

於民事、刑事事務所提供，供候補法官輪辦之歷練輪辦股別，

及供連續三年以上未能辦理選定事務之法官輪辦之一般輪辦股

別。 

III 稱非輪辦股者，指本院輪辦股以外之其他民事、刑事事務股別。 

第 13 條 

I  本院輪辦股之比例，為院長、庭長以外，辦理民事、刑事事務

法官人數各五分之一。但該年度符合輪辦股之法官人數不足

時，提供之名額依其人數定之。 

II 前項辦理民事事務之輪辦股，應由辦理一般民事審判、家事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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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及民事簡易訴訟法官，分別按人數比例產生之。 

III 輪辦股之產生方式如下： 

一、本院於民國九十九、一百、一百零一年事務分配年度，依

院頒事務分配辦法規定所指定之民事、刑事事務股別。 

二、輪辦股依本要點規定輪辦期滿者。 

三、非輪辦股法官因調職、辦理事務變更而無法繼續辦理，經

法官會議決議指定為輪辦股者。 

四、因法官員額增加，經法官會議決議就新增之股別中指定為

輪辦股者。 

IV 如依前項規定仍無法產生足額之輪辦股時，應由非輪辦股中，

依下列次序，決定連續辦理之法官人選，未能連續辦理者，其

原辦理股別擇定為輪辦股： 

一、現辦理專業案件且取得該專業證明書者。 

二、依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順序評比，順位在先者。 

V 依第三項第三、四款規定產生輪辦股者，其股數得不受第一項

五分之一比例之限制。 

VI 輪辦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經法官會議決議，取消其指定： 

一、辦理民事、刑事事務之法官員額減少，致影響第一項應指

定之股數時。 

二、辦理輪辦事務之法官，於輪辦期滿之同時，依第十八條第

一項所定排序，已得就同一事務辦理非輪辦股者，得逕由

該法官接續辦理同股事務，取消該輪辦股之指定。 

三、其他必要之情形，認以取消為適當者。 

VII 前項第二款之適用，於輪辦民事事務之情形，以該辦理輪辦事

務法官，就其所輪辦之民事審判、家事事件、民事簡易訴訟之

相同內容事務，依本要點規定取得辦理非輪辦股排序者為限。 

VIII 因第五項第二款之情形而取消輪辦股指定，致輪辦股股數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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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比例者，應由法官會議依第二項之規

定，就取消指定之股數，於同一事務重行指定輪辦股。就民

事事務取消輪辦股者，並應就取消輪辦之民事審判、家事事

件、民事簡易訴訟之相同內容事務，指定同額之輪辦股。 

第 14 條 

I  法官因法官會議之決定，無法辦理其選定之事務者，應辦理法

官會議決定之其他事務。 

II 法官連續三年以上未能辦理其選定之民事或刑事事務者，除有

院頒事務分配辦法第七條第二項但書所規定情形外，得申請輪

辦所選定之事務。 

III 候補法官及依前項規定申請輪辦之法官人數逾該類事務輪辦股

預定員額時，其辦理之排序依下列順序定之： 

一、連續未能辦理其選定之事務年數較長者。 

二、就申請輪辦之事務年資較短者。 

三、依法計算或折抵任職法官之年資較長。 

四、期別在先者。 

五、不能依前四款規定定其順序者，依抽籤定其順序。 

IV 法官輪辦民事或刑事事務，除因遷調他法院外，其輪辦期間應

連續三年。候補法官輪辦期間候補期滿，應連續辦理該事務至

輪辦期間屆滿。 

V 法官輪辦期間，不依本要點第十八條規定，定其辦理該事務非

輪辦股之排序。 

第 15 條 

I  歷練輪辦股分設在民事庭、簡易庭(士林簡易庭及內湖簡易庭合

併計算)及刑事庭，其股數應依一百年度事務分配所定之歷練輪

辦股股數定之。 

II 本院實際在院辦案法官員額，如有因當年度法務部司法官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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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或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分發本院初任法官致有增加時，得

按當年度民事庭、簡易庭及刑事庭各實際增加受分配辦案法官

之員額，增加歷練輪辦股之股數供候補法官輪辦。 

III 依前項規定增加之歷練輪辦股，如嗣後民事庭、簡易庭及刑事

庭原受增額配置之法官員額減縮時，則於當年度候補法官輪辦

期滿時，應即取消前因此增設之歷練輪辦股。 

IV 候補法官應優先分配辦理歷練輪辦股事務，除本要點另有規定

外，於後補期間內應悉依第十六條所定之排序接續輪辦。 

V 候補法官除已接任歷練輪辦股者外，仍得申請輪辦一般輪辦

股，並依第十四條所定之排序定之。 

第 16 條 

I  當年度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或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分發初

任本院之候補法官有數人者，依抽籤定優先順序後，按優先順

序意願接辦空缺或新增之歷練輪辦股，並同時排定將來當期在

本院初任法官者於候補期間接續在民事庭、簡易庭及刑事庭辦

理歷練輪辦股之順序。 

II 非初任分發本院辦案之候補法官，於嗣後調入本院時，其排序

列於當期法官在本院初任者之後，如同時調入者有數人者，依

第一項規定定其接辦事務及順序。 

III 各期別候補法官間辦理歷練輪辦股之排序，應由期別在先者優

先接辦。 

第 17 條 

I  連續辦理民事審判(含家事事件)、民事執行、民事簡易訴訟及

其他民事非訟等事務達三年者，得請求辦理原辦理事務以外，

非屬專業案件之其他民事事務，其順位並優先於其他非辦理民

事事務之法官。 

II 具前項資格之法官人數逾預定調整員額時，依本要點第十八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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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規定之排序擇定之。 

第 18 條 

I  依第十一條選定民、刑事務之法官人數逾非輪辦股預定員額或

選定行政訴訟、少年事務之法官逾該事務預定員額時，其排序

由法官會議按下列順序定之： 

一、依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，擇定辦理專業案件之法官。 

二、取得在有效期間之行政訴訟法官證明書者。 

三、取得在有效期間之少年法官證明書者。 

四、辦理該事務年資較長者。 

五、依法計算或折抵任職法官年資較長者。 

六、三年內參加與該事務有關之研習時數較多者。 

七、期別在前者。 

八、不能依前七款規定定順序者，依抽籤定其順序。 

II 前項第一款，限於決定民事或刑事事務法官之排序時適用；第

二款、第三款，分別限於決定行政訴訟事務及少年事務法官之

排序時適用。 

III 第一項第六款所稱研習，指司法院或其所屬各機關舉辦之講

習、研討會或其他類似會議。 

第 19 條 

法官已依法官會議決定，辦理其選定之民、刑事非輪辦股事務或

行政訴訟、少年事務者，得按其志願於其後之事務分配年度連續

辦理，無須重新依前條第一項排序。但其人數加計該年度法官會

議依第二十條第二項擇定辦理專業案件之法官人數，逾該年度該

類事務非輪辦股預定員額時，由法官會議按下列順序，決定連續

辦理之法官人選： 

一、現辦理專業案件且取得該專業證明書者。 

二、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四至第八款所定順序。 



 10

第 20 條 

I  本院應依院頒事務分配辦法成立專業法庭或專股辦理專業案

件，並由法官會議擇定辦理專業案件之法官。 

II 辦理專業案件法官出缺時，法官會議應不分法官現在辦理事務

之屬性，優先擇定有意願且取得該專業證明書之非輪辦股法官

辦理；符合上開資格之法官人數逾預定缺額時，按本要點第十

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八款之排序擇定之。 

III 依本要點第十三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擇定辦理家事審判輪辦

股者，不受前項優先擇定非輪辦股法官辦理專業案件之限制。 

IV 依第二項規定擇定後，仍有缺額時，由法官會議依專業案件之

民、刑事屬性，分別自辦理民、刑事務之法官(含輪辦股及非輪

辦股)中，按下列順序擇定之： 

一、意願：有意願者如逾缺額時，按本要點第十八條第一項第

四款至第八款之排序擇定之。 

二、院長徵詢相關庭長、法官意見後建議之人選。 

第 21 條 

I  辦理專業案件之法官，其辦理該類別專業案件之期間應連續三

年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在此限： 

一、依本要點規定，辦理非該專業案件屬性之事務者。 

二、輪辦期間屆滿者。 

三、遷調他法院者。 

II 法官辦理專業案件期滿且取得該專業證明書者，除本要點另有

規定外，得依其志願於其後之事務分配年度繼續辦理；未取得

該專業證明書者，應再經法官會議依前條第四項規定擇定，始

得按其志願於其後之事務分配年度繼續辦理。 

III 辦理專業案件之法官，每年應參加與該專業案件有關之研習，

合計時間達十二小時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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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 條 

I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法官會議為事務分配時，不受前條就變更

或辦理期間所為之限制： 

一、院長視業務需要，認有調整法官辦理事務或專業案件類別

之必要。 

二、辦理專業案件之法官，未依規定參加研習者。 

三、連續辦理行政訴訟事務逾二年，未取得行政訴訟法官證明

書，或取得之行政訴訟法官證明書已失效者。 

四、連續辦理少年事務逾二年，未取得少年法官證明書，或取

得之少年法官證明書已失效者。 

五、連續辦理專業案件逾二年，未取得該專業證明書，或取得

之該專業證明書已失效者。但司法院尚未辦理該類專業證

明書之核發時，不適用之。 

六、法官有不適宜辦理該事務或專業案件之情事。 

II 法官會議認法官依本要點變更所辦理事務或專業案件類別顯不

適當者，得決定不予變更。 

第 23 條 

行政庭長、民事第一庭庭長、刑事第一庭庭長、行政訴訟庭庭長，

由院長指定之。其他各庭庭長之辦理事務類別及庭別，由院長視

本院業務需要、庭長之專長、意願及其他事項，指定之。 

第 24 條 

I  院長綜理全院院務。 

II 行政庭長襄助院長審閱書類及其他院長指定辦理事項。 

III 院長及行政庭長辦理之事務類別，由其自行選定；案件比例之

決定，亦同。 

第 25 條 

I  各庭庭長辦理案件之比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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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民事第一庭庭長，辦理民事事務全股四分之一；如有配置

不得獨任辦案之候補法官，則辦理全股五分之一。民事其

餘各庭庭長辦理民事事務全股三分之一；如有配置不得獨

任辦案之候補法官，則辦理全股四分之一。 

二、刑事第一庭庭長，辦理刑事事務全股四分之一；如有配置

不得獨任辦案之候補法官，則辦理全股五分之一。刑事其

餘各庭庭長辦理刑事事務全股三分之一；如有配置不得獨

任辦案之候補法官，則辦理全股四分之一。刑事其餘各庭

審判長，辦理刑事事務全股三分之一。 

三、兼任刑事審查庭之庭長辦理審查庭案件全股二分之一，不

適用前款規定。 

四、少年及家事庭庭長如專辦少年事件者，辦理少年事務全股

二分之一；如專辦家事案件者，辦理家事事務全股三分之

一；同時兼辦(不含擔任合議庭審判長)或有配置不得獨任

辦案之候補法官之案件比例，由該庭庭務會議決之。 

五、民事執行處庭長辦理保全事件全股。 

六、簡易庭庭長辦理件數為簡易庭法官辦理件數三分之一。 

七、行政訴訟庭庭長辦理行政訴訟事務全股三分之一，如由他

庭庭長兼任，僅處理行政事務，不辦理行政訴訟審判及其

他行政訴訟事件。 

II 擔任不得獨任辦案候補法官之合議案件陪席法官，辦理全股六

分之五。 

III 不得獨任辦案之候補法官，辦理案件為全股五分之四。 

IV 行政訴訟庭之法官除辦理行政訴訟審判及其他行政訴訟事件

外，得依全院工作負擔之需要，由院長指定兼辦其他事務案件

及比例。 

第 26 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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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 庭長、法官辦理案件得因實際需要由各該庭務會議就該事務分

配年度之比例增減之。 

II 前項議案應於庭務會議五日前以書面敘明事由通知各該庭庭

長、法官，並於庭務會議時由庭長、法官以無記名表決方式議

決之。 

第 27 條 

I  法官於變更所辦理之事務類別，其原辦理事務類別之案件有下

列情形者，除依規定有視為不遲延原因者外，應自行清結。 

一、民刑事通常程序第一審審判案件收案逾一年四個月。 

二、民刑事簡易程序第一審審判案件收案逾十個月。 

三、行政訴訟之簡易訴訟程序第一審審判案件收案逾十個月。 

四、未結之訴訟案件超過辦理同類別案件股前三個月未結平均

數二分之一者，該超過且收案日期在前部分。 

五、一般輪辦股法官有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減分、停分之情形者。 

II 前項第四款未結件數以繳交志願調查表截止日當月前三個月之

平均數為準。 

第 28 條 

I  法官於變更所辦理之事務類別，有因受命承辦案件繁雜，經依

各庭分案要點規定而有減分、停分逾工作日二十日或相等之件

數之情形，且於繳回事務分配意願調查表截止日前尚未終結

者，得經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會議議決不予調動後提交院長

或法官會議。 

II 輪辦股法官因輪辦期間屆滿者，不適用前項規定。 

III 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作成第一項不予調動之決議前，應給予

該法官陳述意見之機會。 

第 29 條 

I  年終法官會議議決法官年度事務分配案後，因案件或法官增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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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他項事故，有變更之必要時，由院長依法院組織法第八十一

條辦理之。 

II 前項情形，院長認有必要，亦得召集並徵詢該年度法官司法事

務分配小組之意見後，決定變更事務分配方案。 

III 第一項之情形，若係因法官分發調動，有大幅變更法官年度事

務分配案之必要時，應依本要點第三條第一項辦理之，並將變

更方案交付法官會議議決。 

IV 院長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辦理變更事務分配案，而有調查法官志

願之必要時，得準用第五條之規定，但第五條之期限、期間得

由院長酌情縮短。 

V 本要點有關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擬定年度司法事務分配草

案、年終法官會議議決年度司法事務分配案之規定，於第三項

情形準用之。 

第 30 條 

I  本要點之修正或廢止，應有全體實際辦案法官總額五分之一以

上提案，由院長召集法官會議以記名表決方式議決之，經法官

總額四分之三之出席，以出席法官四分之三之同意行之。但院

長亦得決定採取記名投票方式表決，經法官總額四分之三之投

票，四分之三之同意行之。 

II 第一項之修正提案，必須詳列修正前後之條文及修正條文之說

明及理由，文書科並應將第一項之修正提案，於法官會議或投

票前十日送達各法官。 

 


